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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参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土地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根据协议安排及土地收储程序，本次胜通海岸土地补偿款需在被收储土地完成“招标、

拍卖、挂牌”等程序，政府收到返还资金支付给青岛城投后，再由青岛城投将土地补偿款支

付给胜通海岸，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确认收益。

截止目前，本协议所涉及土地补偿尚不具备收益确认条件。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城投”）代表

青岛市政府土地储备管理部门与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参

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海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７％

股

权，本公司持股

６２．５％

的控股子公司青岛胜信滨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

股权）签署

土地补偿补充协议，对胜通海岸名下土地进行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二次收储并给予补偿。

二、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 胜通海岸本次向青岛城投交付土地的基本情况

１．１

本次收储胜通海岸共交付

２

宗土地的面积，该部分土地系填海形成，已办理海域使

用权证，胜通海岸负责办理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填海验收证明。

１．２

被收回土地总面积为

２５

，

５０２

平方米 （约

３８．２６

亩， 最终以国土局确权的土地面积为

准，并以此作为据实结算胜通海岸土地补偿费的面积）。

１．３

胜通海岸土地系填海形成， 胜通海岸负责处理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存在并影响

土地收储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清理地上相关土地担保、租赁、使用等法律关

系，地上构筑物的清除及补偿，违法施工的恢复工作等，并在青岛城投向胜通海岸发出土地

收回入储的具体时间之前确保收回入储土地四至清楚、权属明晰无争议、形成空地。

第二条 土地补偿费的支付

２．１

双方同意采用货币方式补偿。

２．２

土地补偿费：

根据青岛城投与胜通海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书》确定的补偿价格，青

岛城投按人民币

１６７．５０

万元

／

亩（

２

，

５１２．６０

元

／

平方米）对本次被收储土地进行补偿，本次被收

储土地补偿款合计人民币

６４

，

０７６

，

３２５．２０

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肆佰零柒万陆仟叁佰贰拾

伍点贰元整）。

２．３

土地补偿费的支付方式：

２．３．１

双方协商确定，青岛城投进行土地整理，将符合条件的土地交付土地储备中心收

储后依法公开出让；在收储土地通过“招、拍、挂”出让成交后，青岛城投收到财政局第一次

返还资金后

７

日内支付给胜通海岸

２．２

所述土地补偿款总额的

５０％

， 收到财政局第二次返还

资金后

７

日内结清

５０％

土地补偿款余款。

２．３．２

如青岛城投不能按照本协议规定时间及时支付上述任意一期款项，应按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承担延期付款期内的利息。

第三条 土地交付及土地权属注销

３．１

本协议签订后

７

日内，胜通海岸负责完成以上土地的权属确认。

３．２

经国土局确权后

３

日内，胜通海岸将收回入储土地按照届时现状交给青岛城投并提

供相关资料。

３．３

胜通海岸承诺积极配合青岛城投办理土地收回入储相关手续， 并及时按照青岛城

投向胜通海岸发出土地收回入储的具体时间交付土地、办理权属确认手续。

４．

协议生效条件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系胜通海岸所属土地年度内第二次被收储，本次收储所涉及

２５

，

５０２

平方

米土地补偿收入确认后， 按本公司会计政策测算预计将增加胜通海岸净利润约

４

，

０３１

万元

左右，根据权益法核算，本公司母公司净利润增加约

６８５

万元左右，本公司持股

６２．５％

的控股

子公司青岛胜信滨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净利润增加约

８０６

万元左右， 上述两因素导致本公

司合并报表净利润增加约

１

，

１８９

万元左右。

截止目前，上述土地补偿尚不具备会计收益确认条件，确认时点根据收储进程和补偿

收入收到时间依据会计准则予以确定，因此具体确认时点具有不确定性。

四、风险提示

１．

截止目前，本次收储所涉及土地补偿尚不具备会计收益确认条件。

根据协议安排及土地收储程序，本次胜通海岸土地补偿款需在被收储土地完成“招标、

拍卖、挂牌”等程序，政府收到返还资金支付给青岛城投后，再由青岛城投将土地补偿款支

付给胜通海岸，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确认会计收入。影响会计收入时点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

（

１

）青岛市政府土地储备管理部门具体“招、拍、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

２

）“招标、拍卖、挂牌”后是否有意向方摘牌具有不确定性；

（

３

）摘牌方能否按时向政府土地储备管理部门付款具有不确定性；

（

４

）政府财政部门向胜通海岸返还土地补偿款的具体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上述任何进程均影响土地收储进程及收入确认， 导致胜通海岸收益确认时点不确定，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影响的时点亦不确定，本公司将对该事项进行持续信息披露。

五、其他说明事项

除本次拟收储的

２５

，

５０２

平方米土地外， 胜通海岸尚剩余围海造地形成的土地约

６５４

，

１２８

平方米（含具有海域使用权土地）未被收储，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六、备查文件

土地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５８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关于煤炭公开招标采购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被否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Ａ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的交易时间，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Ｂ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７

号 公司总部六楼第一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李久旭。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２０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８

，

２５１

，

７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５．６５％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９３

，

６２６

，

９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１４％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２０３

人，代表股份

５４

，

６２４

，

７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５０％

。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中，关联股东代理人

１

人，持有股份

９３

，

５２５

，

０５９

股；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０８

人，合计持有股份

５４

，

７２６

，

６８５

股。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记名投票表决相结合。

２．

议案表决结果

（

１

） 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

，

０２４

，

１３５

股、反

对

１

，

６５９

，

０４６

股、 弃权

４

，

５６８

，

５６３

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５．８０％

、

１．１２％

、

３．０８％

；现场投票情况：同意

９３

，

６２６

，

９５７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现场

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

０％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４８

，

３９７

，

１７８

股，反对

１

，

６５９

，

０４６

股，弃

权

４

，

５６８

，

５６３

股，分别占网络表决总股份的

８８．６０％

、

３．０４％

、

８．３６％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

２

）表决未通过《关于煤炭公开招标采购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总体表决结果：沈阳

供暖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其共持有公司股份

９３

，

５２５

，

０５９

股采取回避表决，本

议案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份为

５４

，

７２６

，

６８５

股，其中同意

１６５

，

５７８

股、反对

５３

，

８８６

，

８０８

股、弃权

６７４

，

２９９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３０％

、

９８．４７％

、

１．２３％

；

现场投票情况：同意

１０１

，

８９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

０％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３

，

６８０

股，反对

５３

，

８８６

，

８０８

股，弃权

６７４

，

２９９

股，分别占网络表决总

股份的

０．１２％

、

９８．６５％

、

１．２３％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煤炭公开招标采购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齐群、徐吉文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

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和《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就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１

、本次股东大会是贵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八次临

时会议决议召集的。 贵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

审议事项及登记事项等进行了公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贵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经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六楼会议室

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网络投票时间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起止时间与公司的公告相一致。

３

、会议由贵公司董事长李久旭先生主持。 贵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

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９３６２６９５７

股，占贵公司总股份的

３５．１４％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

２０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５４６２４７８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５０％

。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资料及股东登记的相

关资料，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的身份和资格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核查确认。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记名投票方式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网络投票

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统

计结果。 投票活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予以

公布。 《通知》中所列议案“关于煤炭公开招标采购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涉及关联交

易，贵公司控股股东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此项议案以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具

有表决权赞成票未达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未获通过；《通知》中所列其他议案均以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提出新的议案。会议记录由出席会

议的公司董事和记录员签名。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六、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胡旻华

律 师： 齐 群

律 师： 徐吉文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９

证券简称：老白干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９．１２

（三）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刘彦龙先生主

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全部出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选举程序选举刘彦龙先生、王占刚先生、魏志民先

生、刘兰春先生、刘勇先生、李玉雷先生、徐岩先生、徐志翰先生、郑元武先生九人当选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并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其中：徐岩先生、徐志翰先生、郑元武先生

为公司独立董事；徐志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序

号

董事候选人姓

名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是否通过

１

刘彦龙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２

王占刚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３

魏志民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４

刘兰春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５

刘勇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６

李玉雷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７

徐岩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８

徐志翰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９

郑元武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选举程序选举甄小平先生、王香茶女士、马怀让先

生三人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建

忠先生、魏永先生二人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序

号

董事候选人姓名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是否通过

１

甄小平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２

王香茶女士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３

马怀让先生

６８

，

７６５

，

４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马跃彬律师、王立军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附件１：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刘彦龙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工程师，原籍河北省衡水深州

市。 历任老白干酒厂技术科科长、制曲车间主任、制曲分厂厂长、老白干酒厂二分厂厂长、党

总支书记， 兴亚饲料分厂厂长、 党总支书记，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老白干集团董事，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今

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曾

先后获得河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王占刚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原籍河北省

衡水深州市。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在衡水老白干酒厂销售公司参加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任公司销售公司区域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兼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兼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曾先后获得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河北青年五四奖章”、

河北“百名青年风尚人物”、河北酒业十大金牌职业经理人”等荣誉称号。

魏志民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经济师，原籍河北省安平县。

历任安平县食品公司子文站站长、安平县食品公司经理、党委书记，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京安

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刘兰春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大专文化，经济师，原籍河北省安平县。 历任安平县

百货公司团支书、安平县食品公司何庄站会计、副站长，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任京安集

团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刘 勇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原籍河北省阜城

县。 历任老白干酒厂计量科科员、科长、老白干集团企管处副处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股份

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玉雷，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会计师，原籍河北省安平

县。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人老白干酿酒集团财务处科员，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股

份公司财务部科员，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历任股份公司财务科长、财务部副主任、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兼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监事。

徐 岩 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博士，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无锡轻工

业学院（后更名无锡轻工业大学、江南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无锡轻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院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江南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处处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江南大

学副校长、江南大学酿酒科学与酶技术中心主任、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团队带头人，获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徐志翰 男，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生，汉族，上海市人，博士学位，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

（会计）专业，复旦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硕士，复旦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学士，会计学副教授，注

册会计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教师，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至今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系副主任，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会计学副教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元武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法学学士，律师。 现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曾先后在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工作。 主要从事

公司上市、投资、并购重组等法律业务，在企业上市、并购、投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法律服务

经验。

附件

２

：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甄小平：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经济师，历任衡水老白干酒厂

销售科副科长、科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今任公司监事。

王香茶，女，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大学文化，原籍河北深州人。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在河北衡水老白干

酒厂参加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酒厂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河北

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兼纪检副书记。

马怀让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中专文化。

１９７６

年至

１９９０

年在安平县食品公司子文

食品站任副站长，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安平县食品公司车队队长。

１９９７

年至今任衡水京安集

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兼车队队长。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王建忠：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大专文化。 历任衡水老白干酒厂供应科科长，河北

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处副处长，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现任公司职工监事。

魏永：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大专文化。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衡水京安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科长，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京安分公司财务

科长，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京安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９

股票简称：老白干酒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通知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向各董事

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刘彦龙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刘彦龙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王占刚先生、魏志民先生为公司副董

事长。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郑元武

委员：刘彦龙 徐岩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徐志翰

委员： 李玉雷 郑元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根据董事长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王占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根据总经理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张煜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春生

先生、赵旭东先生、刘兰春先生、商清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李玉雷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根据董事长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刘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武晓涛先生

为证券部主任；刘宝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的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具有多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和资历，能够履行其被聘职务所赋予的职责。 上述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合法，提名方式、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简历：

刘彦龙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工程师，原籍河北省衡水深州

市。 历任老白干酒厂技术科科长、制曲车间主任、制曲分厂厂长、老白干酒厂二分厂厂长、党

总支书记， 兴亚饲料分厂厂长、 党总支书记，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老白干集团董事，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今

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曾

先后获得河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王占刚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原籍河北省

衡水深州市。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在衡水老白干酒厂销售公司参加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任公司销售公司区域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兼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兼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曾先后获得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河北青年五四奖章”、

河北“百名青年风尚人物”、河北酒业十大金牌职业经理人”等荣誉称号。

魏志民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经济师，原籍河北省安平县。

历任安平县食品公司子文站站长、安平县食品公司经理、党委书记，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京安

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徐 岩 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博士，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无锡轻工

业学院（后更名无锡轻工业大学、江南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无锡轻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院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江南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处处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江南大

学副校长、江南大学酿酒科学与酶技术中心主任、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团队带头人，获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徐志翰 男，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生，汉族，上海市人，博士学位，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

（会计）专业，复旦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硕士，复旦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学士，会计学副教授，注

册会计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教师，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至今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系副主任，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会计学副教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元武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法学学士，律师。 现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曾先后在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工作。 主要从事

公司上市、投资、并购重组等法律业务，在企业上市、并购、投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法律服务

经验。

张煜行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硕士，工程师，原籍河北省武邑县。 历任老白干集

团白酒二分厂生产技术科长、 生产技术副厂长、 厂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张春生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１

日，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工学学士（在读

ＥＭＢＡ

高级

经济管理硕士），原籍河北省衡水桃城区。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在衡水老白干酒厂销售公司参加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任衡水老白干酒厂销售公司任天津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衡水老白干酒厂销售公司省内大区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

限公司衡水大区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今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获得

２０１１

年度衡水市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赵旭东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大专文化（在读

ＥＭＢＡ

高级经济管理硕士），中共党

员，原籍河北省深州市。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历任衡水老白干酒厂销售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主任、

邯郸分公司经理、石家庄大区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被河北省轻工

厅授予河北省轻工业经销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

年被共青团衡水市委授予

２０１１

年度衡

水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商清艳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大专文化，经济师，中共党员，原籍河北省安平县。

历任安平县食品公司会计、站长、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任京安集团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股份公司监事，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兰春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大专文化，经济师，原籍河北省安平县。 历任安平县

百货公司团支书、安平县食品公司何庄站会计、副站长，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任京安集团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玉雷，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会计师，原籍河北省安平

县。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老白干酿酒集团财务处科员，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股份

公司财务部科员，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历任股份公司财务科长、 财务部副主任、 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兼任衡水老白干营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监事。

刘 勇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原籍河北省阜城

县。 历任老白干酒厂计量科科员、科长、老白干集团企管处副处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股份

公司董事会秘书。

武晓涛，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大学文化，经济师，原籍陕西省佳县，曾先后就职于深

圳金田股份有限公司、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部主任。

刘宝石，男，汉族，出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大学文化，原籍河北省衡水桃城区。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在

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参加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在河北衡水老白干

酿酒集团有限公司企管处从事企业改制及上市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在河北裕丰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办从事上市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至今在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从事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证券事务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９

股票简称：老白干酒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１

时

３０

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甄小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全体监事一致选举甄小平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简历

甄小平：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经济师，历任衡水老白干酒厂销

售科副科长、科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河北裕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河北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

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１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完成

２０１３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３０

亿元人民币的发行，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广发

ＣＰ０１１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９０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１３９０１１０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０７１３０４０１１

招标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３０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３０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票面利率

６．２０％

有效投标总量

４５．６０

亿元人民币 投标倍率

１．５２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上刊登。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拟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主要涉及向包头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购买相关资产，上述相关资产包括包钢集团

白云鄂博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包钢集团选矿厂和尾矿库等。目前，该重

大事项还在进一步论证中。 因有关事项尚需与相关机构沟通，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公平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继续停牌，直至确定相关事项并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宜，并根据相关规定在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深圳燃气

２０１３

年度投资者开放日

暨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燃气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举办

２０１３

年度投资者开

放日暨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投资者开放日暨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先座谈后参观的形式，座谈分

为现场与网络同步进行。

二、现场活动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中康北路深燃大厦

１４

楼第

５

会议室，网络平台为

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参观地点为

ＬＮＧ

加气站、深圳市天然气调度中心及天然气

高

－

次高压调压站。

三、投资者需报名参与此次活动（联系人：李佩铭，

０７５５－８３６０１１３９

，

１５９８６７８４１５９

），

座谈名额不限，但因受参观地点限制，参观活动仅限

３０

个名额，额满为止。网络远程参与

活动不需报名。

四、出席本次投资者开放日暨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裁、副

总裁、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总裁办公室总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０８

康美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基地综合楼

五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７７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４

其中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６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７３

，

８７１

，

０５０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１７

，

４６５

，

０１５

其中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５６

，

４０６

，

０３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９．７４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７．１８

其中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５７

（三）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

１．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４．

本次会议主持人：马兴田先生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议案

－－ －－ －－ －－ －－ －－ －－

１．０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８７３，５１６，９７９ ９９．９６％ ７，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６，４７１ ０．０４％

是

１．０２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８７３，５０９，０７９ ９９．９６％ ７，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４，３７１ ０．０４％

是

１．０３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

数量

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８７３，５１６，４７９ ９９．９６％ ７，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６，９７１ ０．０４％

是

１．０４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

资金来源

８７３，５１６，４７９ ９９．９６％ ７，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６，９７１ ０．０４％

是

１．０５

回购股份的期限

８７３，５１６，４７９ ９９．９６％ ７，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６，９７１ ０．０４％

是

１．０６

决议的有效期

８７３，５１６，４７９ ９９．９６％ ７，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６，９７１ ０．０４％

是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

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

８７３，５１９，１７９ ９９．９６％ ６，９１０ ０．００％ ３４４，９６１ ０．０４％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的李彩霞、陈桂华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

干规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康美药业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０８

康美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称债权人不包括“

０８

康美债”及“

１１

康美债”的持有人，“

０８

康美

债”及“

１１

康美债”持有人的债权事宜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０８

康美债”债券

持有人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１１

康美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审议，具体

会议召开时间及内容另行通知。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回购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２３

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

约为

２

，

６０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

１．１９％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

４５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日。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

为准。

２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下梅林泰科路康美药业四楼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９１５８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７５７７７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０８

康美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建设项目

的开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鉴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项目一期交易中心及周边主体市场已完工，交

易大厅已达到使用条件，根据亳州市中药材专业市场搬迁工作领导小组《亳州

中药材专业市场搬迁公告》，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项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开

业。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